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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8(r) 

全面彻底裁军：《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丹麦、法国、爱尔

兰、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立陶宛、马耳他、蒙古、荷兰、巴

布亚新几内亚、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决议草案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大会， 

 回顾其 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65/49 号、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31 号和 2014

年 12 月 2 日第 69/36 号决议， 

 深信建立无核武器区有助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并强调获得国际承认的关于

在世界不同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对于加强不扩散机制十分重要， 

 认为以中亚区域各国1
 间自由达成的安排为基础的《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是一个重要步骤，有助于加强核不扩散机制，确保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又认为《条约》能有效协助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核材料和核技术落入非

国家行为者，主要是恐怖分子之手， 

 重申联合国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方面普遍公认的作用， 

 强调《条约》可发挥作用，促进在和平利用核能和恢复有放射性沾染领土的

环境方面开展合作，并强调必须加强努力确保在中亚各国安全可靠地存放放射性

废物， 

__________________ 

 1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http://undocs.org/ch/A/RES/65/49
http://undocs.org/ch/A/RES/67/31
http://undocs.org/ch/A/RES/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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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重要性，并强调其对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重要

意义， 

 1. 欢迎《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 

 2. 又欢迎核武器国家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签署并且其中四个国家批准《中

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并呼吁尽早完成批准程序； 

 3. 欢迎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5 年审议大会提交的关于《条约》

和关于铀矿开采的环境后果的两份工作文件； 

 4. 欢迎 2009 年 10 月 15 日在阿什哈巴德、2011 年 3 月 15 日在塔什干、2012

年 6 月 12 日在阿斯塔纳、2013 年 6 月 27 日在阿斯塔纳、2014 年 7 月 25 日在阿

拉木图和 2015 年 2 月 27 日在比什凯克召开的条约缔约国协商会议，确定了中亚

国家可以开展的联合活动，以期确保履行《条约》规定的各项义务，并在裁军问

题上与国际机构开展合作，并欢迎条约缔约国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以便加强核

保安，在中亚防止核材料扩散并打击核恐怖主义； 

 5.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列

入题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分项。 

 


